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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5月资金计划审核说明
2021年5月资金计划审核说明
关于张家港谷渎港项目2022年5月资金计划
审核说明
金谷信托：
张家港世茂新景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项目公司）于2022年5月12日提交了2022年5月份《月度资金计划表》，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，审核结果如下：
1、 张家港谷渎港项目2022年5月资金汇总
项目公司2022年5月12日提交的2022年5月资金支出计划，计划资金支出共计41笔，合计1,378.30万元。其中：开发费用约59.95万元、建安费用481.56万元、营建费用68.33万元、销售费用121.27万元、管理费用50.20万元、税费597.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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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张家港谷渎港项目月度资金使用计划（2022年5月份）

	编制：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费用类型
	合同金额
	实际累计已付款
	本月申请金额

	开发费用
	 136.50 
	 30.00 
	 59.95 

	建安费用
	 9,448.63 
	 2,665.00 
	 481.56 

	管理费用
	-
	 -
	50.20 

	营建费用
	 84.77 
	113.06 
	68.33 

	销售费用
	 70.06 
	 22.00 
	 121.27 

	税费
	-
	-
	597.00 

	其他费用
	-
	-
	 -

	总   计：
	1,378.30 


2、 付款情况审核说明：
（一）建安费用
2022年5月份建安费用计划支付3笔，金额约481.56万元，已签订3笔合同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（1） 用款编号1计划支付中兴建设有限公司“张家港世茂谷渎港项目总承包工程”进度款390.00万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11月22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65978，合同总金额90,000,873.00元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已支付合同款2,665.00万元。目前1#主体封顶，屋面花架施工完成，主体内开始二次结构砌筑；2#主体封顶，屋面花架施工完成，主体内准备二次结构施工；3#暂缓施工；4#七层主体施工；5#七层主体施工；3#-4#之间地库施工完成；2#-3#之间地库施工完成部分；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，在邮件批复后进行款项操作。
（2） 用款编号2计划支付日立电梯（中国）有限公司住宅电梯供货，预付款31.00万元，该合同于2022年2月22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84699，合同总金额3,099,716.00元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未支付合同款项。根据合同约定双方盖章合同后15个日历天内提供5%的预付款，排产前15个工作日需提供5%的排产款，共计：31.00万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，在邮件批复后进行款项操作。
（3） 用款编号3计划支付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防水供应材料款60.56万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12月16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84726，合同总金额1,385,750.00元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未支付合同款项。根据合同约定全部物料移交并取得购货方、工程监理、安装单位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95%X1385750=1,316,462.5元，此次款项申请占合同总额的43.66%，未超合同付款比例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防水工艺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经审核，我司认为5月份建安费用3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，符合相关合同的付款约定，现阶段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。待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，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、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2） 开发费用
2022年5月份开发费用计划支付4笔，金额约59.95万元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（4） 用款编号4计划支付上海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费36.40万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5月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63810，合同总金额1,040,000.00元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已支付合同款项30.00万元，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署后支付合同总额10%即10.4万；完成方案设计配合工作支付合同总额5%即5.2万；扩初设计图纸，说明完成且政府审批通过及甲方内审通过支付合同总额10%即10.4万；经全部单体施工图通过审批后支付合同40%即41.6万。经了解目前设计费比例已达到65%，包含本次申请款项占合同总额63.85%，未超合同付款比例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5） 用款编号5计划支付苏州市柏司德建筑技术有限公司海绵绿建设计费13.30万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12月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50930，合同总金额190,000.00元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未支付合同款项。本合同签订后，支付合同总价的30%；绿色建筑专项方案审查通过并经甲方确认后，支付合同总价的20%；完成海绵城市设计方案并通过海绵城市方案审查后，支付合同总价的20%；完成海绵城市施工图并通过海绵城市施工图审查后,支付合同总价的10%；绿色建筑二星级预评价认证通过并公示后，支付合同总价的20%；经与项目公司沟通，目前已完成设计方案审查且目前设计费比例已达到70%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6） 用款编号6计划支付常熟市金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设计费6.40万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12月8日签订，合同编号SM-ZJG-GD-008，合同总金额80,000.00元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未支付合同款项。根据合同约定完成方案设计并通过甲方审查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40% 32,000,00元；完成全套施工图设计，达到合同要求并通过施工图审查单位及技防办评审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40% 32,000.00元；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且乙方协助施工单位完成竣工图，结算完成且设计遗留问题处理完毕并经甲方确认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20%16,000.00元 经了解目前设计费比例已达到80%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7） 用款编号7计划支付上海稳达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幕墙深化设计费3.85万元，该合同于2022年2月28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89514，合同总金额55,000.00元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未支付合同款项。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签订时 30% 16,500元；建筑方案配合阶段完成后的十天内 40％ 22,000元；招标图设计完成并确认后的十天内 30％ 16,500元，经了解目前设计费比例已达到70%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经审核，我司认为5月份开发费用4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，符合相关合同的付款约定，现阶段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。待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，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、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3） 营建费用
2022年5月份营建费用计划支付6笔，金额约68.33万元，其中已签订6笔合同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（8） 用款编号8计划支付江苏鲜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“2021年苏沪区域张家港谷渎港项目10月体验馆包装事宜”进度款58,700.00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11月16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73234 ，合同总金额58,700.00元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未支付合同款项，根据合同约定工程施工安装调试完工并经验收合格后120日内支付100%，即5.87万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9） 用款编号9计划支付上海智汀广告有限公司“2021年苏沪区域张家港谷渎港项目体验馆more+展示包装事宜合同”进度款127,500.00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10月15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68998，合同总金额450,000.00元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已支付合同款项300,000.00元，根据合同约定工程施工安装调试完工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20日内支付95%，即42.75万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10） 用款编号10计划支付上海建境模型设计有限公司“2021年苏沪张家港沙盘及电子区位模型制作事项合同”进度款101,700.00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10月15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68996 ，合同总金额339,000.00元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未支付合同款项，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签订12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%，即10.17万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11） 用款编号11计划支付苏州境由心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“2021年9月苏沪区域张家港谷渎港样板房LED屏拆装事项合同”进度款36,755.50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10月26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69487，合同总金额38,690.00元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未支付合同款项，根据合同约定工程施工安装调试完工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30日内支付95%，即3.68万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12） 用款编号12计划支付江苏鲜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“2021年苏沪区域张家港谷渎港项目9月展厅门头包装制作事宜合同”进度款158,650.00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11月16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71864，合同总金额167,000.00元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未支付合同款项，根据合同约定安装调试完工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20日内支付95%，即15.87万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13） 用款编号13计划支付世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“张家港谷渎港销售中心及样板房物业管理服务协议”进度款199,974.00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11月16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96573，合同总金额1,030,616.00 元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已支付合同款项830,638.00元，根据合同约定服务费按双月预结算支付，即20.00万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2022年3月物业管理服务费，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经审核，我司认为5月份营建费用6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，符合相关合同的付款约定，现阶段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。待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，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、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4） 销售费用
2022年5月份销售费用计划支付19笔，金额约121.27万元，其中已签订6笔合同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（14） 用款编号14计划支付上海大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“张家港项目2021.7.12-2022.1.11企划公司代理合同”进度款300,000.00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9月8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56131 ，合同总金额600,000.00元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未支付合同款项，根据合同约定每月月度费用人民币100,000.00元，每月事项结束后120日内支付服务费用，本月申请支付2021年7-9月费用即30.00万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15） 用款编号15计划支付苏州汇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“2021年10月苏沪区域张家港谷渎港项目样板房专场活动事项合同”进度款58,800.00 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11月16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73237 ，合同总金额58,800.00 元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未支付合同款项，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生效后且验收合格9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100%，即5.88万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16） 用款编号16计划支付江苏鲜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“2021年张家港谷渎港项目9月展厅室内包装制作事宜的合同”进度款41,800.00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11月16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71858，合同总金额41,800.00元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未支付合同款项，根据合同约定合同安装调试完工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20日内支付100%，即4.18万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17） 用款编号17计划支付重庆市渝中区天力电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“张家港谷渎港项目8月户型渲图制作及增补事项”企划费用2.14万元，经与项目公司企划经理沟通，3.00万元以上的企划费用才需签订合同，经核查，本月计划支付有其对应的费用清单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18） 用款编号18计划支付重庆市渝中区天力电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“张家港谷渎港项目9月区域鸟瞰图渲图事项”企划费用2.02万元，经核查，本月计划支付有其对应的费用清单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19） 用款编号19计划支付江苏鲜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“张家港谷渎港项目10月户外媒体换画面事宜”企划费用1.81万元，经核查，本月计划支付有其对应的费用清单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20） 用款编号20计划支付张家港海润广告传播有限公司“张家港谷渎港项目10月印刷物料制作事项”企划费用2.96万元，经核查，本月计划支付有其对应的费用清单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21） 用款编号21计划支付苏州汇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“张家港谷渎港项目10月商圈快闪活动事宜”企划费用1.20万元，经核查，本月计划支付有其对应的费用清单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22） 用款编号22计划支付苏州汇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“张家港谷渎港项目10-11月曼巴特展厅暖场活动”企划费用2.60万元，经核查，本月计划支付有其对应的费用清单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23） 用款编号23计划支付张家港和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“2021年11-12月张家港谷渎港项目社区点位排期事宜”企划费用1.85万元，经核查，本月计划支付有其对应的费用清单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24） 用款编号24计划支付蔚蓝云创（上海）数字科技有限公司“2021年11月张家港谷渎港项目腾讯朋友圈广告投放事宜”企划费用2.99万元，经核查，本月计划支付有其对应的费用清单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25） 用款编号25计划支付江苏鲜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“2021年张家港谷渎港项目11月篮球馆广告位及画面制作事宜”企划费用2.30万元，经核查，本月计划支付有其对应的费用清单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26） 用款编号26计划支付苏州汇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“2021年张家港谷渎港项目11月第二轮展点推广系列活动”企划费用1.96万元，经核查，本月计划支付有其对应的费用清单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27） 用款编号27计划支付苏州汇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“2021年张家港谷渎港项目11月锁资活动”企划费用2.10万元，经核查，本月计划支付有其对应的费用清单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28） 用款编号28计划支付江苏优创公关策划有限公司“2021年张家港谷渎港项目11月抖音小视频拍摄事宜”企划费用1.54万元，经核查，本月计划支付有其对应的费用清单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29） 用款编号29计划支付支付上海卓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“【世茂璀璨江南】项目联动合作协议”2022年1月-2022年3月佣金结算额200,000.00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11月25日签订，2022年3月15日续签，合同佣金为2万元/套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已支付合同款项220,000.00元，根据合同约定网签、全款结佣，截至2022年3月31日，在该合同推介下成交并全款交齐的有10套高层房源，与合同已付款明细不存在重复房源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30） 用款编号30计划支付苏州琪瑞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“苏州瑞琪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2-3月中介合同”佣金结算额48,134.70元，该合同于2022年2月22日签订，合同佣金为成交房屋总金额（签约金额）的住宅1.5%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未支付合同额，根据合同约定客户签订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且支付至100%后支付推介服务费的100%，截至2022年3月31日，在该合同推介下成交并全款交齐的有1套高层房源，合同额3,208,980.00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31） 用款编号31计划支付张家港市旭鑫房产经纪有限公司“张家港市旭鑫房产经纪有限公司2-3月中介合同”佣金结算额122,293.65元，该合同于2022年2月22日签订，合同佣金为成交房屋总金额（签约金额）的住宅1.5%。截至2022年5月12日，未支付合同额，根据合同约定客户签订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且支付至100%后支付推介服务费的100%，截至2022年3月31日，在该合同推介下成交并全款交齐的有3套高层房源，合同额8,152,910.00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32） 用款编号32计划支付营销业务员2022年3月佣金结算额186,951.29元，该费用并入业务员2022年4月工资一起发放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经审核，我司认为5月份销售费用19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，符合相关合同的付款约定，现阶段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。待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，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、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5） 税费
[bookmark: _GoBack]2022年5月份项目公司申请税费 597.00万元，用于支付4月增值税及附加税、土地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等，经核查，此金额为预估金额，待支付时，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财务报表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。
（6） 管理费用
2022年5月份项目公司申请管理费预计50.20万元，其中员工工资38.80万元（离职员工补偿金4.52万元），员工2-4月午餐费报销款4.95万元，3-4月电信费用1.42万元，办公用品采买0.32万元，员工手机费、差旅费等报销款4.70万元，经核查，此金额为预估金额，待支付时，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工资明细及报销发票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。
结论：
本次张家港世茂新景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报的5月资金计划，41笔款项申请符合项目实际情况，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，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。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5月份资金计划，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。待实际支付时，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、合规性一一核实，据实支付，请审批。
      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张家港谷渎港项目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5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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